
商丘市公安局维修机关和五小工程楼顶防水项目成交结果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HJ-2024-1011）

       
一、中标人信息：

   标段(包)[001]�第一标段:

      中标人：商丘业之峰装饰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：42.339万元

二、其他：

   宏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商丘市公安局的委托，就商丘市公安局维修机关和五小工程楼

顶防水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，现就本次磋商成交结果公布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项目名称：商丘市公安局维修机关和五小工程楼顶防水项目

项目编号：HJ-2024-1011

采购控制价：425197.39元

二、磋商公告日期及媒介：

2024年 10月 11日发布于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》（元博网）、《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

平台》

三、评审信息：

磋商时间：2024年 10月 22日上午 9：30

磋商地点：商丘市远洋精品酒店三楼会议室

磋商小组： 赵传成、陈海玉、王友建（采购人代表）

四、成交结果：

成 交 人：商丘业之峰装饰有限公司

成 交 价：人民币肆拾贰万叁仟叁佰捌拾元整（¥423390元）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商丘市示范区睢阳南路翡翠城商业 5号楼

工    期：20日历天

质    量：合格

保 修 期：五年

项目经理：张明鸣（注册编号：豫 2412023202402296,证书：贰级注册建造师）

五、代理服务费：参照河南省招标代理收费指导意见豫招协【2023】002号文件由成交单位



支付。¥5000元。

六、联系方式：

采 购 人：商丘市公安局

地  址：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199号

联 系 人：伏先生

联系方式：13503705266

代理机构：宏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     

地    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新城 1#楼 18层办公 A室

联 系 人：陈女士  

联系方式：13781438283

本成交结果公示期为 1个工作日，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公示期满后 7

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（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），

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

件）一并提交（邮寄、传真件不予受理）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

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若回复不满意的，按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督部门

投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10月 23日

三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商丘市公安局监督科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商丘市公安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 19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伏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135037052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宏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新城 1#楼 18层办公 A室



   联 系 人： 吴晓东

   电    话： 13781438283

   电子邮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